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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合同签署及用章工作提示

根据《北京教育学院合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有关规定

及相关业务实践，学院合同管理分为“合同编号申请”和“合

同用章申请”两个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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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编号申请

1.框架类协议（无金额/

有标准，但暂时不能确定最终金额）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2.其他协议（金额在 1万以上）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1.确定合同文本初稿。合同承办部门与合同相对方联系，

协商合同文本初稿。

2.企业微信申请合同编号。通过“企业微信-工作台-审

批-合同管理-合同编号/用章申请”栏目，选择“合同编号

申请”，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，并上传合同文本初稿 Word

版。

3.获得合同编号及审签要求。“合同编号申请”通过后，

党政办会私信申请人，提供“法律顾问审核修改的合同电子

版”“审签表 PDF 版”“审签要求图片”和相关提示。

4.完成纸质版审签。携法律顾问审核的合同（未签字版）、

审签表（纸质版）到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院领导处签署审

核意见和审核时间。如有修改意见，按要求进行修改。

5.确认合同文本终稿。根据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院领



3

导的意见与合同相对方商议修改，确认合同文本终稿，并在

企业微信上传。

6.完成合同盖章。凭合同审签表和所有合同原件（对方

签字盖章+承办部门正职负责人签字）到党政办公室办理合

同盖章手续。

7.合同生效。双方完成签字盖章后合同开始生效，党政

办公室留存合同和审签表原件，合同承办部门留存合同审签

表复印件及合同。

8.合同执行。按照合同约定出具发票、交货、交稿、付

款等。

二、合同用章申请

1.政府采购结算单（金额在 1 万以下/

1 万以上但已签订合同 ）

（一）适用范围 2.其他合同（不涉及学院支付/

金额在 1 万以下）

3.须加盖合同印章的其他事项

（二）申请流程

1.确定合同文本。承办部门与相对方联系，协商确定须

盖章文件文本。

2.企业微信申请合同用章。通过“企业微信-工作台-审

批-合同管理-合同编号/用章申请”栏目，选择“合同用章

申请”，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，并上传待盖章文件文本电

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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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完成合同盖章。持待盖章的文件原件到党政办公室办

理盖章手续。

4.文本留存。申请人将盖章后的文件上传企业微信。承

办部门留存盖章文本，并做好相应管理。

三、注意事项：

1.遵循“先审批、后签署”“先签字、后盖章”的原则，

一般由合同相对方先签字盖章（我院为收款方时可先签字盖

章）；承办部门正职负责人在“学院签章处”签字后，到党

政办公室加盖学院合同专用章。

2.图书出版合同要求部门正职负责人和所有作者/主编

共同签署，院外人员须提供书面授权。

3.遵循“先签署、后执行”的原则，禁止在合同签署生

效前先行履行合同约定，不得倒签、补签合同。

4.如遇突发应急情况，无法先行签订合同，请于情形发

生当天提交合同编号申请并联系党政办，事后按要求提交相

应支撑材料。

5.请各部门加强统筹，其他详见《北京教育学院合同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京教院发〔2021〕9 号）。

6.即日起正式启用《北京教育学院合同审签表（2026

版）》，原 2025 版停止使用。



5

四、合同签署举例如下：

合同中约定 2026 年 6 月 1 日执行合同（送货、交稿、

进场等），无法按时执行时须提前 30 日通知对方。

合同签订时间最晚为 6 月 1 日的 30 天前，即 2026 年 5

月 1 日。由于合同审签、修改、寄送等会产生时间偏差，建

议 2026 年 4 月 1 日前申请合同编号。

申请合同编号：2026 年 4 月 1 日前

完成纸质审签：可与合同签订同一天

合同签订：2026 年 5 月 1 日前

合同中约定2026年6月1日执行合同

（送货、交稿、进场等），无法按时

执行时须提前 30 日通知对方。

党政办公室

2025年 12月31日

纸质审签涉及不同的部

门负责人和院领导，建

议预留多点时间

完成纸质审签，理论上

当天即可签订协议

倒推 30 日前

倒推

倒推

倒推


